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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法判解 
 ..........................................................................................................  

監察人代表權之行使方式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26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X為A公司之董事並擔任總經理，A公司於九十四年一月七日經全體董事書面同

意，與X簽訂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A公司同意於X符合勞動基準法所

定退休要件時，比照該法相關規定給付X退休金。另為慎重起見，由A公司三名

監察人其中之一人Y於同年月十二日代表A公司再與X簽訂內容相同之契約書。

然甲於符合勞基法所定之退休要件後向A公司提出退休之申請給付退休金，竟

遭A公司藉詞推託。爰依系爭契約，求為命A公司給付退休金本息之判決。試

問，依最高法院見解，以下選項何者為是？ 

(A)A公司需負擔契約責任，因該契約已先經董事會通過且由監察人代表簽訂。 

(B)A公司需負擔契約責任，因該契約簽訂乃公司業務之執行，既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當然具有拘束公司之效力。 

(C)A公司不需負擔契約責任，因該契約雖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但並未由全體監

察人代表簽訂。 

(D)A公司不需負擔契約責任，因監察人不具有代表簽約之權。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C 
 

【裁判要旨】 

本判決中，最高法院認為：「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

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1條、第223條定有明文。本條

係規定監察人之代表權，而非監察權之行使，公司之監察人若有數人時，應由全

體監察人共同代表公司與董事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對於公司法第223

條之監察人代表權之行使係採共同代表說。 

並認X雖為A公司之總經理，惟同時具有董事身分，就X與A公司簽訂之特別

約定契約，屬於公司法第223條所定之董事與公司為其他法律行為，應由監察人代

表公司，簽訂契約，始為適法。系爭契約書雖經當時之五名全體董事同意簽署系

爭契約，惟並未經監察人共同代表簽訂，對被上訴人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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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分析】 

1. 最高法院見解 

公司法第223條乃規定監察人之代表權，而非監察權之行使，公司之監察

人若有數人時，應由全體監察人共同代表公司與董事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

行為。並指出監察人依本條規定代表公司與董事間為法律行為時，應適用民法

上關於代理之規定，除公司另有意思表示外，應由監察人全體共同代表為之。 

最高法院對於監察人代表權之行使係採共同代表說，其法律依據為類推民

法第168條之規定。 

2. 經濟部見解 

經濟部經商字第09102132160號函，認為代表權乃監察權內涵之一，依照

公司法第221條，監察人單獨行使監察權之規定。監察人行使第223條之代表權

時，自得單獨行使，而無須共同代表公司。 

3. 學說見解 

(1) 共同代表說 

我國學者將監察人職權，分為代表權、監察權、股東會召集權。而認為僅有

監察權始有公司法第221條單獨行使職權之適用。公司法第223條之代表權並

非監察權之內涵，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68條之規定，需所有監察人共同行

使。 

(2) 單獨代表說 

惟我國有亦學者認為，公司法第223條雖名義上為代表權，但其實質內涵仍

在促進監察權之行使，可認為乃廣義監察權之範圍（整體監察權內之不同分

支權限）。依據公司法第221條，代表權既為監察權內涵之一，自得由個別

監察人單獨行使之，而無需共同代表。 

此說見解並認為，實務見解混淆了公司內部之業務執行權與外部之代表

權，代表權乃屬於廣義監察權之範圍而非業務執行權之一種；且採取共同代表

說者對於公司法第213條之訴訟代表權並非與第223條之代表權採取相同見解，

有其矛盾之處。 

【關鍵字】 

監察人之代表權、共同代表、單獨代表、單獨行使監察權、監察人之訴訟代表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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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 

公司法第213條、公司法第221條、公司法第223條、民法第16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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